
中国人权对中国政府第五和第六次合并定期报告所作的评估和建议 

----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第 36 届会议上的发言 

 

2006 年 8 月 7 日，星期一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    谭竞嫦 

 

 

主席女士， 

尊敬的委员会专家们， 

尊敬的代表们， 

同事们，朋友们， 

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你们在对会员国的报告进行审议前，给我机会在第 36 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我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中国人权致力于

倡导普世公认的人权，推动中国建立保障人权的体制，促使各项人权在中国得到充

分实现。 

 

今天在这里，我将就中国人权对中国递交给委员会的第五和第六次合并的定期报

告所作的评估和建议报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时间有限，我将主要介绍贯穿我

们报告的两大问题：中国缺乏信息透明度；中国对国际所承诺的义务与其在国内实

施之间的差距。这两方面的问题，不仅对中国的性别歧视问题有所影响并使其边缘

化，且使情况更加恶化。 

 

中国在递交给委员会的最新报告中，提供了比以往报告更为详细的统计数字，显示

出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经验，以成为积极而重要的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对这一进步

表示欢迎。作为公约最早的 64 个缔约国之一，中国不断提升报告质量的努力值得

肯定。 

 

然而，中国的报告也显示出，它在国内履行公约时还存在严重的挑战。虽在过去数

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妇女并未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取得与男性同等的

水平。此外，经济发展并未平等地惠及每个中国人。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国家削减

经费，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这些对妇女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对农村、农民工

和少数民族的许多妇女及女孩来说，影响就更大。 

 

另外，关于西藏尼姑受到的迫害，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西藏和维吾尔妇女中产生

的负面影响，我们的西藏和维吾尔同事都已记录在案，但中国的报告并未考察少数

民族妇女的情况，而只是在涉及贫穷和农村问题时，笼统地提了一下。 

 

信息封闭：缺乏透明度和知情权 

 



 

 

我们报告中提出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缺乏信息透明度，获取信息很困难。这

对中国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起着不利的作用。因中国在其报告中

提供的许多数据都是被政府定为“国家机密”的，这很不利于委员会对中国履行公

约的情况进行全面而准确的审议。被定为“国家机密”的，如绑架和拐卖妇女和女

孩、人工流产及虐杀婴儿等等的统计数字。 

 

缺乏获得透明信息的途径，从根本上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并使国内民间社会的活

动人士、普通民众及媒体，无法有效地为促进中国妇女的权益作出贡献。如果基层

民众不把重要的妇女地位问题当作他们自己的事情，中国政府将无法同地方和国际

社会两个层面，建立起有意义的伙伴关系，以找到解决提高妇女地位的有效办法。 

 

差距：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 

 

我们报告中提出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的鸿沟。虽然中国

政府的报告罗列了大量已颁布的履行公约条款的法律，但如何有效落实，则语焉不

详。正如 1998 年委员会已注意到的，在中国法律中，“歧视”的概念并无明确定

义。但是中国未就其履行公约中的这一疏漏进行充分的解释或分析。此外，中国也

未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 2001 年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采取行动，该委员

会建议中国政府“审查立法机制，以确保纳入符合公约精神的‘歧视’定义”。 

 

中国法律中，许多定义常与中国承诺的国际义务不一致。比如对“拐卖”的定义，

中国就定得比国际标准要弱，仅明确规定同卖淫活动相关。这一定义并不包括其它

可能的劳工剥削形式，如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工和苦役。 

 

另外，对“家庭暴力”，中国的婚姻法定义的范围也很狭窄。暴力威胁和婚内强奸

都被排除在家庭暴力之外，而这些内涵是 1995 年“北京行动纲领”和委员会早已

确认的。 

 

由于中国法律体系缺乏适当的履行机制，令这些差距就更为加大。比如家庭暴力案

件，中国要求必须是受害者直接举报，这就使得大量的案例未被计算在内。这对整

个中国对妇女的保护十分不利，并使依然存在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偏见更为严重。 

 

尊敬的主席、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和同事， 

 

这两个核心问题，即信息透明度和中国法律与国际法之间的差距，对于《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都有严重的影响。 

 

中国人权递交的这个评估和建议报告，旨在协助委员会审议中国第五、第六次合

并定期报告。我们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歧视、拐卖和卖淫、教育、卫生和家庭暴



力问题，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和农民工妇女的状况。在获得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方

面，她们遭遇到额外的挑战。 

 

履行国际条约、特别是人权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是一个复杂而具挑战性的进程。这

一进程，需要正式的司法改革、建立实施与监督机制、培训政府官员、及对民众进

行人权教育。 

 

为此，中国人权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推进报告的进程和对公约的实

施。我们的建议分门别类而简明扼要，从司法改革到财经政策、再到对能力建设项

目的执行等广泛议题，都涵盖在内。 

 

中国人权继续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建立一个建设性的长久关系，以促进中

国更有效地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报告中的这些建议可为例证。 

 

 

谢谢！ 


